
B41信息披露 Disclosure2025年9月16日 星期二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证券代码：002034 证券简称：旺能环境 公告编号：2025-78

债券代码：128141 债券简称：旺能转债

旺能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9月15日（星期一）下午14：30，会期半天。

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9月15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

具体时间为2025年9月15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 -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

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9月15日9:15-15:00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龙溪街道环山路899号F座三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单超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总体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86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

份数154,770,01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4492％。

（1）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3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149,090,566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1116％；

（2）通过网络投票系统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共 83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5,679,451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375％；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中小股东是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并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及股东代

理人共83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5,679,45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375％。

（1）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0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0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2）通过网络投票系统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共 83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5,679,
45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375％；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表决，具体情况如下：

1、审议通过《2025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154,618,51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021％；反对 136,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85％；弃权 14,
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5,527,95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7.3325％；反对 136,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4104％；弃权14,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71％。

2、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154,621,41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040％；反对 104,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73％；弃权 44,
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88％。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5,530,85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7.3835％；反对 104,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329％；弃权44,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835％。

3、逐项审议《关于修订及制定公司管理制度的议案》

3.01审议通过《股东会议事规则》

总表决情况：同意 149,943,00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8812％；反对4,781,3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893％；弃权45,
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9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852,4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5.0092％；反对4,781,3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4.1861％；弃权45,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047％。

3.02审议通过《董事会议事规则》

总表决情况：同意 149,925,00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8695％；反对4,781,3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893％；弃权63,
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8,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1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834,4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4.6923％；反对4,781,3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4.1861％；弃权63,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216％。

3.03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总表决情况：同意 149,924,50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8692％；反对4,752,7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708％；弃权92,
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8,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833,9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4.6835％；反对4,752,7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3.6826％；弃权92,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340％。

3.04审议通过《关联交易的决策权限与程序规则》

总表决情况：同意 149,914,30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8626％；反对4,762,9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774％；弃权92,
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8,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823,7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4.5039％；反对4,762,9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3.8622％；弃权92,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340％。

3.05审议通过《重大交易的决策权限与程序规则》

总表决情况：同意 149,922,50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8679％；反对4,783,3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906％；弃权64,
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8,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1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831,9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4.6482％；反对4,783,3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4.2214％；弃权64,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304％。

3.06审议通过《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总表决情况：同意 149,918,30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8652％；反对4,758,9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748％；弃权92,
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8,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827,7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4.5743％；反对4,758,9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3.7917％；弃权92,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340％。

3.07审议通过《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

总表决情况：同意 149,912,10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8612％；反对4,765,1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788％；弃权92,
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8,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821,5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4.4651％；反对4,765,1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3.9009％；弃权92,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340％。

3.08审议通过《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

总表决情况：同意 154,591,71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848％；反对 114,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37％；弃权 64,
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8,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1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5,501,15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6.8606％；反对 114,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090％；弃权64,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304％。

3.09审议通过《对外担保管理制度》

总表决情况：同意 149,942,90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8811％；反对4,762,9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774％；弃权64,
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8,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1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852,3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5.0074％；反对4,762,9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3.8622％；弃权64,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304％。

3.10审议通过《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

总表决情况：同意 149,903,20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8555％；反对4,783,3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906％；弃权83,
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7,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4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812,6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4.3084％；反对4,783,3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4.2214％；弃权83,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7,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702％。

以上议案中第2项、第3.01项、第3.02项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

的有效表决权股份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其余事项为普通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

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过半数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指派何晶晶律师、金伟伟律师进行现场见证，并

出具法律意见书：旺能环境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

东会规则》《治理准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出

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为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关于旺能环境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旺能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9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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旺能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旺能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通知于2025年9
月 15日以通讯及现场口头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经全体董事同意豁免本次会议通知时间要

求，会议于2025年9月15日下午在公司总部三楼会议室以现场加通讯形式召开。本次会议由

董事长单超先生主持，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实际出席董事9名，其中3名独立董事以通讯表决

形式参加会议，公司全体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本次会议一致通过了以下事项：

1、审议通过《关于选举代表公司执行公司事务的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董事会同意选举董事长单超先生（简历附后）为代表公司执行公司事务的董事，并担任公

司法定代表人，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2、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审计委员会成员及推选召集人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下设审计委员会，会议选举谢乔昕

先生、芮勇先生、金来富先生、傅涛先生、胡俊杰先生（简历附后）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审计委

员会成员，其中推选会计专业的独立董事谢乔昕先生为审计委员会召集人。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中独立董事占多数，并由独立董事担任召集人，符合相关

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成员的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

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三、备查文件

1、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旺能环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6日

附简历

单超：男，中国国籍，1986年出生，汉族，本科，高级经济师，湖州市政协常委。历任美欣达

智汇环境科技有限公司董事、湖州吴兴永邦民间资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现任公司董

事长；美欣达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副总裁；吴越文旅产业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湖州吴

兴万邦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美欣达金控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浙江美欣达纺织印

染科技有限公司董事；湖州温泉高尔夫俱乐部有限公司董事；美欣达欣环卫科技有限公司董

事等。

截至目前，单超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系公司实际控制人单建明之子，为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与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

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

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

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其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和《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谢乔昕：男，中国国籍，1986年出生，汉族，博士，注册会计师。历任浙江工业大学专任教

师。现任浙江财经大学专任教师、MPAcc办公室主任；兼任公司独立董事、杭州集智机电股份

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杰西亚家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上市）独立董事。截至目前，谢乔昕先

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

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

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

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其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芮勇：男，中国国籍，1978年出生，汉族，硕士，正高级经济师，湖州市人大代表。历任浙江

美欣达印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美欣达智汇环境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美欣达金控投

资有限公司董事；湖州吴兴永邦民间资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公司董事长。现任美欣达

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总裁；浙江百奥迈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纳海环境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长；湖州吴兴万邦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湖州众辉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等；兼任公司董事。截至目前，芮勇先生持有公司股份1,000,000股，与

公司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

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

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

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其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

司章程》等的规定。

金来富：男，中国国籍，1971年出生，汉族，本科，注册会计师，高级会计师。历任浙江美欣

达印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董事。现任美欣达集团有限公司董事、财务总监；美欣达

金控投资有限公司董事；湖州温泉高尔夫俱乐部有限公司董事；浙江美欣达纺织印染科技有

限公司董事；浙江美欣达欣质能控股有限公司董事等；兼任公司董事。截至目前，金来富先生

持有公司股份371,718股，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

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

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其任职资格符合相关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傅涛：男，中国国籍，1968年出生，汉族，博士，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历任中国建筑技术发

展中心助理研究员；建设部科技司主任科员；建设部住宅产业促进中心处长；清华大学环境学

院水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北京碧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现任北京易二零环境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北京易玖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北京上善易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

事等；兼任公司独立董事。截至目前，傅涛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公司其

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

查；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

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其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胡俊杰：男，中国国籍，1983年出生，汉族，本科，拥有中国法律职业资格。历任浙江思伟

律师事务所律师；杭州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助理；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律师；武汉菲思特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现任浙江天峰律师事务所副主任；兼任公司独立董

事。截至目前，胡俊杰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

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未曾被中国证监会

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其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证券代码：002034 证券简称：旺能环境 公告编号：2025-79

债券代码：128141 债券简称：旺能转债

旺能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免去职工代表监事职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关于新〈公司法〉配套制度规则实施相关过渡期安排》等

有关规定，旺能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8月26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

十一次会议及2025年9月15日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

章程〉的议案》。

根据修订后的《公司章程》，公司不再设置监事会、监事，并于2025年9月15日召开2025
年第一次职工代表大会，经与会职工代表审议，同意免去张学迪先生的职工代表监事职务，但

其仍继续在公司任其他职务。

张学迪先生担任公司监事的原定任期为2024年1月3日至2027年1月7日。截至本公告

日，张学迪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且不存在应当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事项。

张学迪先生在任职期间勤勉尽责，为促进公司规范运作和持续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公

司对其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旺能环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6日

证券代码：002212 证券简称：天融信 公告编号：2025-052

天融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奋斗者”第二期员工持股

计划管理委员会委员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天融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9月12日以通讯表决方式

召开了公司“奋斗者”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以下简称“员工持股计划”）第一次持有人会议，

会议同意设立公司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并选举李雪莹女士、孔继阳先生、吴亚飚先生

为公司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委员，任期为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

公司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上述管理委员会委员均未在公司第一大股东控制的单位

担任职务。上述管理委员会委员中，李雪莹女士为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孔继阳先生为公司

董事、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吴亚飚先生为公司董事、副总经理。除此之外，上述委员与持

有公司股份5%以上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以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特此公告。

天融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九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002661 证券简称：克明食品 公告编号：2025-084

陈克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2025年湖南辖区上市公司
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互动交流，陈克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将参

加由湖南证监局、湖南省上市公司协会与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联合举办的2025年湖南
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活动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录“全景路演”网站(https://rs.p5w.
net)，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全景财经，或下载全景路演APP,参与本次互动交流，活动时间为
2025年 9月 19日(星期五)14:00-17:00。届时公司高管将在线就公司 2024年至 2025半年度
业绩、公司治理、发展战略、经营状况、融资计划、股权激励和可持续发展等投资者关心的问
题，与投资者进行沟通与交流，欢迎广大投资者踊跃参与!

特此公告！
陈克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9月16日

证券代码：688255 证券简称：凯尔达 公告编号：2025-044

杭州凯尔达焊接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获得发明专利的

自愿性披露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杭州凯尔达焊接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杭州凯维力传感科

技有限公司于近期收到1项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发明专利证书，具体如下：

发明专利名称

可自校准的SOI基MEMS
三维力传感器及其制备工
艺

专利号

ZL 2023 1 0614318.8

专利
申请日

2023年05月29日

授权
公告日

2025年08月26日

专利权人

杭州凯维力传感科技有限
公司

专利期限

20年（自申请日起算）

上述发明专利的取得是公司重要技术之传感器技术的体现和延伸。本次发明专利的获

得不会对公司近期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但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公司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发挥自

主知识产权的技术优势，促进技术创新，从而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

特此公告。

杭州凯尔达焊接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6日

证券代码：002895 证券简称：川恒股份 公告编号：2025-116

贵州川恒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获得专利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贵州川恒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川恒股份）于近日收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专利证书1项，具体情况如下：

专利号

ZL 2024 2 2652018.1

专利名称

一种地聚物人造集料生产系统

专利权人

川恒股份

类型

实用新型

专利申请日

2024年10月31日

授权公告日

2025年09月12日

专利权生效日期

自授权公告之日起
生效

本实用新型是一种地聚物人造集料生产系统，旨在解决工业废弃物利用率低、制备过程

不连续等技术问题，可大幅提升工业固态废弃物利用率。该技术暂未投入实际应用。

上述专利的取得不会对公司目前的经营状况产生重大影响，但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公司

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形成持续创新机制，保持技术领先地位，不断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特此公告。

贵州川恒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9月16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增加、变更或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9月15日（星期一）14:3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9月15日9:15-9:25、

9:30-11:30和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9月15日9:15-15:

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现场会议地点：济南市历下区经十路9999号黄金时代广场A座公司会议室
4、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5、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许辉先生
7、会议合规性：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

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84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74,794,840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2.4950％。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5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74,204,0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2.0803％。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共79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590,840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147％。
2、中小股东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79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

份数590,84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147％。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0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0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79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590,84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4147％。
3、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北京德恒（济

南）律师事务所律师对本次会议进行了见证。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1、审议并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与关联方开展融资租赁业务并由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7,819,5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2289％；反

对318,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530％；弃权3,3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69,5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45.6198％；反对 318,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3.8217％；弃权3,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5585％。

回避表决情况：关联股东中国供销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农业生产资料集团有限公司、中国
农业生产资料上海有限公司及中农集团现代农业服务有限公司回避表决，合计回避表决股份
56,654,000股。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德恒（济南）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姓名：邓娟娟、赵程程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以及本次会议

的召集人的主体资格、本次会议的提案以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
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和《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有关
规定，本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德恒（济南）律师事务所关于山东中农联合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山东中农联合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9月16日

证券代码：003042 证券简称：中农联合 公告编号：2025-030

山东中农联合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9月15日（星期一）下午15:00开始。
2、网络投票日期与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5年9月15日交易时间，即9:15一9: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9月15日9:15-
15:00的任意时间。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福田区沙头街道天安社区泰然四路85号泰然立城B座4层
公司会议室。

4、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5、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吕兴平先生因公不能主持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会前由过半

数董事推举董事何松春先生代为主持。
7、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

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89人，代表股份143,278,64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4.9525％。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6人，代表股份 142,055,6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4.6541％。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83 人，代表股份 1,223,04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984％。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86人，代表股份1,823,24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4448％。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3人，代表股份600,2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464％。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83人，代表股份 1,223,04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984％。

3、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北京市康达（深圳）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
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共审议1项议案。该议案

为普通决议事项，经出席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股东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过半数表决
通过。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提案1.00 关于2025年半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43,239,5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27％；反对 28,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8％；弃权10,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784,1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8555％；反对

28,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522％；弃权 10,8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924％。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康达（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陈鸣剑、丁泽政对本次股东会进行了见证，并出具了

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
结果符合《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均为合法
有效。

五、备查文件
1、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北京市康达（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汇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深圳汇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5日

股票代码：002763 股票简称：汇洁股份 公告编号：2025-026

深圳汇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担保对象及基本情况

担保对象

被担保人名称

本次担保金额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大上海海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上海海运”）

不超过1,058.25万美元。

截至2025年9月9日，公司及子公司暂未对大上海海运提供过担保。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 累计担保情况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万元）

截至本公告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万元）

对外担保总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

特别风险提示（如有请勾选）

其他风险提示（如有）

无

306,467.93万元（不含本次担保，以2025年9月9日汇率计算）

74.40%（不含本次担保，以2025年9月9日汇率计算）

□对外担保总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00%
√担保金额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0%□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担保

金额达到或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30%的情况下
√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单位提供担保

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的基本情况

福建海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发展”或“公司”）全资子公司大上海海运与

农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天津津海十六租赁有限公司开展干散货船舶新海通

805的售后回租业务，融资金额合计不超过1,058.25万美元，主要用于公司补充运营资金等。

为支持全资子公司的业务发展，2025年9月15日，海通发展作为连带责任保证人向农银金融

租赁有限公司下属子公司天津津海十六租赁有限公司出具《公司保证函》（以下简称“《保证

函》”）。本次担保无反担保。

（二）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于2025年2月18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

并于2025年3月6日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2025年度担保

额度的议案》，同意在确保规范运作和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拟为合并报表范

围内子公司（含授权期限内新设立或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提供新增担保金额合计不超过

2.80亿美元和1.50亿元人民币，提供担保的形式包括但不限于信用担保(含一般保证、连带责

任保证等)、抵押担保、质押担保或多种担保方式相结合等形式。担保额度的有效期为自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5年2月19日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福建海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预计2025年度担保额度

的公告》。

公司于 2025年 7月 8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并于 2025年 7月 24日召开

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追加2025年度担保预计额度的议案》，为了更好

地支持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经营和业务发展，公司追加20,000万美元的预计担保额度。追

加后，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为公司其他下属子公司2025年度提供的最高担保额度合计不超过

4.80亿美元和 1.50亿元人民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5年 7月 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福建海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追加2025年度担保预计额度的公

告》。

本次担保属于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及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授权范围并

在有效期内，无需再次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类型

被担保人名称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
股情况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成立时间

√法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大上海海运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公司全资子公司海通国际船务有限公司持有100.00%股权

2024年8月8日

注册地

注册资本

公司类型

经营范围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OFFICE NO 12 19/F HO KING COMMERCIAL CENTRE 2-16 FA YUEN STREET MONGKOK KL

100,000港元

私人股份有限公司

干散货运输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5年6月30日/2025年1-6月（未经
审计）

12,985.43

13,903.53

-918.10

1,227.47

-915.45

2024年12月31日/2024年度（经审计）

12,476.48

12,479.74

-3.26

584.05

-12.35

注：上述2024年度数据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25年1-6月数据未

经审计。

（二）被担保人失信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被担保人非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向天津津海十六租赁有限公司出具《保证函》的具体信息如下：

（一）保证人：福建海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二）债权人：天津津海十六租赁有限公司，《公司保证函》项下定义为“船东”。

（三）保证金额：预计不超过1,058.25万美元

（四）保证方式：由保证人就主债务向船东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五）保证期间：

1、本保证函项下保证人的保证期间为自主债务履行期限（如主债务加速到期的，则为按

约定加速到期后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的三十六（36）个月（“保证期间”）。

2、如船舶租约允许主债务项下多笔款项适用不同的履行期限，则本保证函适用的保证期

间自相关款项当中最后到期的一笔款项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算；如船舶租约对主债务履行

期限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则保证人同意本保证函适用的主债务履行期限以船东向承租

人发出的要求其支付船舶租约下款项的通知中指定的相关期限为准。

3、如主债务发生展期，保证人承诺将根据船东要求签署船东与承租人达成的展期协议，

以确认保证人同意主债务展期以及保证期间相应顺延。

（六）保证范围：

1、保证人在本保证函项下应承担的保证责任总额应限于主债务的金额。

2、受限于第1条的约定，保证人同意向船东支付因船东向承租人及/或保证人收回或试图

收回其在船舶租约及本保证函项下欠付的款项或以任何方式强制执行本保证函的条款所引

起或与之有关的所有律师费及其他法律费用及其他成本和费用。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公司对子公司的担保系为满足子公司的生产经营需要，保证其生产经营活动的顺利

开展，有利于公司的稳健经营和长远发展，符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和整体发展战略，具有必要

性和合理性。被担保人具备偿债能力，担保风险总体可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

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董事会意见

本次担保事项是在综合考虑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业务发展需要而做出的，有利于

公司的稳定持续发展，符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和整体发展战略，且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

司资信状况良好，公司对其日常经营活动风险及决策能够有效控制，担保风险总体可控。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 2025年 9月 9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的担保余额为 306,
467.93万元人民币（以 2025年 9月 9日汇率计算），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74.40%。除此之外，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其他对外担保事项，无逾期对外担保、无涉及诉讼的

对外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形。

特此公告。

福建海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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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海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担保进展的公告


